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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要求就香港理工大學的財務活動提供資料  
 

 
就張超雄議員及梁繼昌議員提出的三個問題，我們的答覆如

下：  
 
1.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的《程序便覽》清楚訂明

教資會資助大學在財務報告、審計及核證方面的規定。

大學須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現行《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及《教資會資助院校建議準則》編製其年度財務

報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要求，一個實體 (母
公司 )控制一個或多個實體 (附屬公司 )須編製綜合財務

報表。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體於附屬

公司、共同安排、聯營公司或未綜合入帳的結構實體擁

有權益，便須遵照「披露於其他機構擁有權益」的規定。

該規定當中訂明實體需要披露每項對該匯報實體重要

的附屬公司，包括 (a)附屬公司的名稱 ; (b)附屬公司的主

要營業地點（如與營業地點不同，註冊地點） ; (c)非控

制性權益持有的所有權權益比率等資料。對於選擇只披

露主要附屬公司的大學，他們在決定個別附屬公司（本

地 /離岸）的投資資料是否需於財務報表披露時，一般

會考慮於附屬公司的投資相對其財務報表的重要性（如

投資涉及的金額、公司業務活躍的程度等因素）。  
 
在審計及核證方面，除財務報表的年度審計外，大學亦

須委託獨立的外聘核數師就從教資會獲得撥款的收支

帳目是否已遵照教資會《程序便覽》及撥款信件的相關

規定而進行核證。  
 
此外，為進一步保證在經審核財務報表及年度報表所呈

述的公帑得以妥善使用及運用，各大學校長須於每個財

政年度終結時，向教資會呈交一份責任證明書，以確認

透過教資會批撥的公帑和根據多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獲

配對的捐款，是按照教資會的《程序便覽》、撥款信件

及其他指引和政府既定政策而使用。  
 
就理大方面，其外聘核數師認為理大的綜合財務報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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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地反映大學及大

學整體的事務狀況。理大校長亦已向教資會呈交一份已

簽署的責任證明書。  
 

2. 教資會《程序便覽》清楚訂明大學在財務報告方面的嚴

謹規定。外聘核數師已就這些規定作出檢查及認證，以

滿足教資會的要求。此外，《程序便覽》訂明教資會的

資源不應用於補貼非教資會資助的活動的原則。一般原

則是，若大學能確認有關活動的成本為教資會資助或非

教資會資助的活動成本，這些成本便應直接記於各自

（即教資會資助與非教資會資助活動）的帳目下。為免

變相津貼非教資會資助的活動，大學亦應對這些活動

（包括大學轄下自負盈虧的附屬或聯營機構舉辦的項

目／課程）收取間接費用。外聘核數師及大學校長的聲

明均確認透過教資會批撥的公帑，是按照教資會的《程

序便覽》、撥款信件及其他指引和政府既定政策 (包括有

關不應補貼非教資會資助活動的指引 )而使用。  
 

3. 理大是根據香港法例第 1075 章《香港理工大學條例》

成立的獨立法定機構。當中第 6(n)條指出校董會擁有

「取得、持有與處置在其他法人團體內的權益，以及參

與成立法人團體」的權利。校董會是大學最高決策及管

治機構，負責一切校內事務，包括成立公司及於這些公

司進行不涉及教資會撥款的股權轉讓事宜。因此，校董

會須對這些事項問責。  
 
然而，有鑑於各大學獲政府及社會人士提供龐大經費，

以及高等教育對社會整體發展的重要性，大學應確保其

經費用得其所，符合社會和學生的最佳利益。教資會致

力維護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同時亦要求教資會資助大

學就其運作保持透明度和向公眾問責。  
 
媒體於四月下旬就離岸公司作出報導後，教資會其實已

要求理大就此事提供報告。理大在五月十五日發表了對

英屬處女島公司安排的報告 (簡稱報告 )，報告中闡述了

設立英屬處女島公司的考慮理據、設立公司時已通過的

程序、兩間英屬處女島公司隨後的發展，以及匯報、披

露和管治事宜。教資會得悉報告中提供了有關股權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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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細節，包括審批權力、交易的價值及財務報告等。  
 
政府及教資會理解社會期望大學增加透明度和向公眾問責。

因應梁繼昌議員在立法會 2016 年 5 月 18 日會議上的提問，

教育局局長已在其答覆中提供資助院校的附屬公司在過去

五年內的詳情，包括公司名稱、目的、主要業務、註冊地點、

董事名單、股份／權益分配等，該等資料經教資會秘書處從

院校索取。在平衡院校自主和向公眾問責的前提下，教資會

將在短期內考慮就大學從事投資及商業活動的申報機制進

行檢討，以便盡早回應公眾關注。此外，教資會得悉理大在

報告中承諾，為清晰起見，理大會考慮不論附屬公司的重要

性，均於其年度報告全面披露所有直接及間接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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